
  

 为进一步加强各系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

化，完善党政分工协作的工作机制，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

制定理学院系务会议制度。 

    第一条 系务会议（简称“系务会”）是本系研究人才培

养、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工作的基本形式。凡涉及本系学

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以及行政管理与服务等工作的重要事

项，都应由系务会集体讨论决定。 

第二条 系务会参加人员为系主任、党支部书记、副主

任。根据会议内容，可邀请相关人员列席。系务会成员有半

数以上参加人员到会方可召开。会议一般由系主任召集和主

持。 

第三条 系务会一般每月召开 1 次，必要时可根据需要

随时召开。系务会成员应自觉遵守会议纪律，按时到会。因

故不能到会的，应向系主任请假。 

第四条 系务会的会议内容，一般应包括：  

一、研究学院相关工作部署的具体实施，以及需要向学

院请示报告的重要事项； 

二、研究加强本系教师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师德师风

建设、学风教风建设等工作； 

三、研究本系学科发展、专业建设、教学工作安排和实

验室安全管理等工作； 



四、本系师资队伍建设规划、新入职教职工的岗位安排

和工作调整； 

五、本系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人事人才申报、考核评优

等的资格审核及推荐； 

六、本系重要项目实施的可行性论证和必要经费使用的

初步审核； 

七、研究本系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举措，做好危机防范

与处理； 

八、研究制订本系年度工作计划，审定年终工作总结并

提交学院办公室备案。 

九、其他需要系务会讨论决定的事项。 

第五条 系务会议事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重要问题必

须经系务会集体讨论后，由系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在充分听取

意见的基础上做出决定。如需要表决，可采取口头、举手、

无记名投票、记名投票等，参会人员提出同意、不同意或缓

议等意见，表决同意人数超过半数为通过。 

第六条 会议做出的决定，应根据需要传达至本系师生。

凡经系务会讨论决定的事项，必须认真执行，实施中如需调

整，则应提交系务会进行复议决定。 

第七条 会议须安排专人使用专用记录本详实、准确地

做好会议记录，并做好记录本保管，存档备查（存档期至少

5 年）。如遇工作交接，须做好记录本交接。 

第八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学院党政联席会

负责解释。 


